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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所報「特定工廠申請利用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用地變更輔
導計畫」一案，准予依核定本辦理。

說明：
一、復110年6月9日經中字第11004603980號函。
二、為避免因多階段行政審查程序，導致申請人須數次拆除廠房、

產生困擾，有關2公頃以上未達5公頃之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變
更者，請持續與內政部及本院農業委員會研議彈性作法，朝
一次性拆除或結合建築執照預審方式，協助簡化相關作業程
序，並加速引導業者辦理意願。

三、檢附「特定工廠申請利用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用地變更輔
導計畫」（核定本）1份。

正本：經濟部
副本：內政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均含附件) 2021-09-14

16:32:30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總收文

1100238719　110/09/14

裝

訂

線

第1頁  共1頁

檔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
